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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直机关发电

潮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加强
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市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

求，切实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全国“两会”胜利召开营

造稳定的生产环境。结合《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切实

加强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粤安办明电〔2018〕

5号）精神，现就切实加强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通知如

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落实，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生

发电单位 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签批盖章 蔡文宏

等级 特急 ·明电 潮安办〔2018〕30号



产安全事故

做好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各

级、各部门和各单位要深刻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更强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抓好

安全生产工作，真正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

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

须管安全”的要求，深刻吸取近期省内各地各类事故教训，狠抓责

任和防范措施落实，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二、强化安全监管，落实防范措施，全力抓好“两会”期间安

全生产工作

各级、各部门和各单位要认真履行属地监管和行业监管职责，

结合当前安全生产特点和我市岁末年初安全生产、春运期间道路交

通等安全大检查工作的开展，继续加强对客车货车等重点车辆监管，

加强路面巡查管控，防范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继续加强元宵等节日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控工作，制定应急预案，落实应急措施，严

防群死群伤事故发生；切实加强节后复产企业的安全监管，重点督

促检查企业主要负责人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情况，开展复工复产前

的隐患排查与治理情况，加强生产系统、生产设备的检修情况以及

企业加强复工复产前培训工作情况等，督查企业落实整改措施；

继续加强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重点强化全国“两会”期间

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全力消除安全事故隐患；继续加大



执法力度，杜绝只检查不执法、处罚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

推动企业建立健全自我约束、持续改进的内生机制，对企业拒不执

行的，要坚决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对企业和负责人实施经济处罚，

推动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转变工作作风，强化暗查暗访，迅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

检查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领会省和市领导的批示指示精神，明

确工作要求，并结合地方和行业的实际，精心制订本地区、本行业

和本部门“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切实

把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全过程作为发现隐患和问题、落实整改和

化解风险、消除隐患的过程。要转变工作作风，强化暗查暗访，把

安全生产工作的压力有效传导至企业，督促企业认真贯彻中共广东

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的通知》要求，增强企业安全生产检查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建立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明确和细化隐患排查的事项、内容和

频次，强化对存在重大风险的场所、环节、部位的隐患排查等，主

动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杜绝安全生产检查“走过场”和

“政府热、企业冷”的现象，推动安全生产大检查扎实高效开展，

切实保障全国“两会”期间我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四、加强应急值守，完善信息报送，确保突发事件或险情得到

及时妥善处置



各级、各部门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全国“两会”期间应急值守

工作，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调度值班和领导干部值班制度，安排好节

日值班，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及时掌

握安全生产动态，特别是重大隐患问题要及时向所在单位主要领导

和同级主管部门报告，确保一旦发生重特大事故能及时妥善处理各

种突发事件和异常情况，能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

措施，控制好事态和处置好事故，全力确保全国“两会”期间的安

全生产。

附件：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加强全国“两会”

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粤安办明电〔2018〕5号）

潮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2月28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各县、区安委会办公室。

潮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2月28日印发


